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第 12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8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11時整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清翫廳 

 

主席：葉理事長政彥                                記錄：洪碧端 

出席人員：吳副理事長清標、翟副理事長學電、吳副理事長清標、朱副理

事長文慶、郭常務理事祝府、林常務理事錦明、黃常務理事文

成、張常務理事妙瑛、徐常務理事茂政、許理事振芳、郭理事

志恆、鄭理事瑞龍、鄭理事裕成、王理事文慶、劉理事錫鑫、

連理事仁隆、張理事平山、司理事沛涵、江理事文俊、謝理事

溪林、黃理事泰源、張理事秀琴、周理事宜辰、曾理事孝生、

許理事績勝、蔡理事亞芝、林監事長榮祿、林常務監事國志、

黃監事邱倫、蔡監事尚智、李監事尚傑、潘監事文道(33人) 

列席人員：教育部體育署競技組洪志昌組長、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鄭副秘

書長世忠、吳顧問萬福、陳顧問全壽、曾顧問清淡、蔡顧問

特龍、雷顧問寅雄、張顧問吉平、陳顧問光復、康顧問世平、

王景成秘書長及秘書處同仁(24人) 

壹、 主席致詞： 指導單位代表、各位理監事、顧問及同仁大家好！ 

感謝各位蒞臨本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全球確診 2000多萬人，死亡人數 73萬人，已經嚴重影響全世

界的經濟和各個層面，體育活動也全面被影響，很遺憾地 2020東

京奧運會延後到明年辦理，期盼屆時能順利舉辦。從疫情發生到現

在，我國由於政策的超前部屬及國人的全力配合，大家的生活相較

世界各國，影響降到最低，這實在是台灣人的福氣。下半年開始很

多活動陸續的展開，希望國內能在疫情穩定控制之下，各行業恢復

蓬勃發展，也衷心希望全世界能早日擺脫疫情的困境，重新回歸平

靜。 

今天會議依規定向各位理監事報告 109年上半年度的工作執行情

形，今年度上半年大部分的業務都因疫情停辦或延後，選手的訓練

計畫也嚴重受到影響，稍後請王秘書長報告會務以及本會的後疫情



因應規劃，使我們的選手能保持最好的狀態備戰明年奧運。 

感謝各位在炎熱的夏天出席會議，我們特別備午宴，歡迎大家留步

享用。謝謝大家，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貳、 指導單位致詞：體育署洪志昌組長：很高興代表體育署參加田徑協

會的理監事會議，新冠肺炎影響各協會許多活動及培訓計畫，本月

我們在國訓中心辦理奧運對抗賽，田徑項目點閱率排名第三，成效

不錯，並成功檢視奧培隊培訓績效。明年參加國際賽的可能性不

高，年底前是否修正年度計畫改辦理類似模擬賽的代替方式，田協

可再規劃。潛優培訓情形也不錯，我親自前往大同高中視察，希望

潛優培訓營能有效為田徑扎根。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 108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提請追認。 

說  明：108年度財務報告經大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查核報告 

        書詳如附件二。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會 109年 1月至 6月決算報告，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108年下半年度結餘 4,834,806元，109年上半年度收入新台幣 

22,422,312元，支出新台幣 16,810,635元，本期結存 10,446,483

元。 

二、 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清查本會 109年度會員，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9條，會員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本期計團體會員臺中市體育總會長青田徑委員會及個人會員吳錦雲等 



    89人出會。 

二、吳賢文、林啟仲會員因過世，依據本會章程第 11條辦理出會。 

三、徐勝雄、蔡欣憲先生申請加入個人會員，符合本會章程第七條第一    

    款規定辦理入會。 

四、截至目前共計團體會員單位 22個，個人會員 159人，全體會員名 

    單詳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正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建議增訂第四條第三款條文， 

        並修正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五款委員人數，故同時修正委員名 

        單，再提請審查，詳如附件六。 

決  議：通過本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並感謝理事鄭裕成 

        校長的協助，若後續有發現文字酌修，授權秘書處辦理。 

 

 

 

案由五：本會聘僱工作人員名單，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1條及本會章程第 27條規定，聘僱工作人員含

專職與兼職，應於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及內政部備查。 

二、本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名單詳如附件六。 

決議：通過。本案依據國體法及本會章程規定，報教育部、內政部備查。 

 

 

散會：11時 45分 


